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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法岗位设置和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2019年丰台区房管局执法A类岗核定人数为11人，全年共参与执法2134次，在房屋经纪机构、普通地下室、物业服务、商品房预售等领域开展行政检查，人均检查量194件。
二、2019年度行政执法情况
2019年丰台区房管局围绕房屋经纪机构、普通地下室、物业服务、商品房预售等重点领域进行行政监督、积极履职。全年共立案316件，行政处罚316件，人均办案量28.64件，处罚金额162.05万元；其中对违规经纪机构处罚58件，罚款140万元；对违规使用普通地下室处罚9件，罚款20万元;对物业服务合同未按规定备案处罚2件; 对以欺骗手段骗取公租房处罚1件。全年案件平均办案周期24天。
以上执法数据均已完成市住建委考核要求。所有行政处罚案卷进行了全面评查，并经市住建委、区司法局案卷评查质量抽验，抽检合格。2019年未发生因行政执法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
三、执法亮点
2019年春节后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群租房问题，我局成立执法专班，在房屋经纪等领域开展专项执法。我局将重点街道列为执法重点地区，有的放矢的开展执法工作；对违规机构零容忍，加强公示曝光，强化监管,服务百姓;同时顺畅管理体系、增强联勤联动，共同发力打击违规群租现象。2019年我局在房屋经纪领域已实施的一般行政处罚58件，罚款140万元，占全局罚款总额的86.3%，房屋租赁类处罚量和罚款额在全市同行业排名第二;完成群租房整治2661处，涉及流动人口8900余人,执法效果显著;同时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每季度对信用监管平台上投诉前10名的房屋经纪机构进行公示，并转发各街乡镇进行全覆盖公示曝光。
四、风纪投诉、举报案件情况
2019年房管局未发生风纪投诉、举报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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